投诉处理决定书
信财购投诉〔2025〕5号

投诉人：上海昆亚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许仁祥
联系人：刘婷 
联系方式：18720755369
地  址：上海市青浦区华隆路1777号e通世界11号楼 
被投诉人：江西六禧招标咨询有限公司
联系人：刘礼莉
联系方式：0797-3292649
地  址：信丰县嘉定镇迎宾大道中段（博大新城1号楼9号）
采购人：江西省信丰县人民医院
联系人：吴永花
联系方式：13870700010
地  址：信丰县嘉定镇安康路
相关供应商：深圳中拓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人：谭明亮
联系方式：13828733458
地  址：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1号A栋201室
投诉人因不满意江西六禧招标咨询有限公司于2025年1月26日作出的质疑答复，于2025年2月17日向我局提出投诉。我局依法予以受理，现已审查终结。
一、基本情况
江西六禧招标咨询有限公司接受采购人江西省信丰县人民医院的委托，对信丰县人民医院医疗设备整体维保托管服务，项目编号：JXLX2024-XF-G011，进行公开招标采购。2024年12月21日，在江西省公共资源交易网发布电子化公开招标（不见面开标）公告；2025年1月13日，在信丰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开标三室进行开评标活动；2025年1月13日，在江西省公共资源交易网发布中标结果公告（中标供应商：深圳中拓医疗科技有限公司）；2025年1月23日采购人与深圳中拓医疗科技有限公司签订采购合同，并将采购合同上传江西省公共资源交易网进行合同公示；2025年1月20日，投诉人向采购人提出质疑；2025年1月26日，采购代理机构就质疑事项作出答复；2025年2月17日，投诉人对质疑答复不满意，向我局进行投诉。目前，该项目已完成开评标，已签订采购合同，未完成履约。
投诉人称：
投诉事项：
本项目中标供应商“深圳中拓医疗科技有限公司”不具备医疗设备整体维保服务能力，得分异常；评标标准“拟派团队成员”、“维保技术人员”、“特种设备维保能力1”、“特种设备维保能力2”、“特种设备维保能力3”的评审依据，至少要具备5-9名投标供应商为其缴纳社保的服务人员，怀疑提供虚假证书及虚假社保缴纳材料；评标标准“服务能力2”的评审依据，投标人需提供1个全院医疗设备搬迁业绩合同与中标通知书、1个放射设备移机业绩合同与中标通知书，疑似提供虚假业绩合同及虚假中标通知书；中标供应商疑似提供虚假材料谋取中标。在质疑处理阶段“江西六禧招标咨询有限公司”未依法履行审查义务，错误采信中标公司“深圳中拓医疗科技有限公司”单方声明替代客观证据，导致虚假材料失控，破坏政府采购公平性。
投诉请求：
重新审核中标人“深圳中拓医疗科技有限公司”的投标文件，核实深圳中拓公司所提供的工程师培训证件原件、社保缴纳原件、业绩原件。如质疑属实，废除中标人“深圳中拓医疗科技有限公司”的中标资格，按照评标委员会提出的中标候选人名单排序依次确定中标人，确保招标工作公平、公正、公开，保障采购人和投标单位的合法权益。
二、事实查明与认定
经核查：
投诉人所称投诉事项：
1、关于提供虚假证书的问题，经核实中标供应商“深圳中拓医疗科技有限公司”提供的“国家证书、培训证书、合格证、培训证明等”原件，与其投标文件内容是一致的；经查看招标文件参数“提供有效的、相关的培训证书或资格证书”可知，该要求是比较宽泛的；同时投诉人也未明确指出具体某个证书存在虚假，因此不足以判断为中标供应商提供虚假证书。
2、关于虚假社保缴纳材料的问题，经查看中标供应商“深圳中拓医疗科技有限公司”投标文件，提供了共计7人2024年12月的《参保缴费明细表》，分别为“廖*凤、谭*晶、谭*超、谭*丰、刘*涛、花*西、刘*忠”；经联系“深圳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核实，“廖*凤、谭*晶、谭*丰、刘*涛”4人参保缴费记录无误，“谭*超、花*西、刘*忠”3人参保缴费记录不实，为虚假的参保缴费明细表。
3、关于虚假业绩合同及虚假中标通知书的问题，经核实中标供应商“深圳中拓医疗科技有限公司”提供的“紫金县人民医院设备及物品搬迁新院工程合同书与成交通知书”、“景洪市第一人民医院医疗设备搬迁协议与成交通知书”，与其投标文件内容是一致的，同时“深圳中拓医疗科技有限公司”还提供了“招标网”关于此两个项目信息的网页截图，因此，不足以判断为中标供应商提供虚假业绩材料。
4、关于被投诉人在质疑阶段未依法审查，错误采信中标公司“深圳中拓医疗科技有限公司”单方声明的问题，被投诉人已根据中标供应商投标文件对照招标文件参数进行核实，“深圳中拓医疗科技有限公司”也未提交相关单方声明。
综上所述，因此，投诉人投诉事项成立。关于中标供应商提供虚假材料谋取中标的违法行为，将另行处理。
上述事实依据有采购文件、质疑函与质疑答复、投诉书、相关说明材料为证，法律依据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财政部令第94号）、《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财政部令第87号）等相关法律法规。
三、处理决定
根据《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财政部令第94号）第三十二条第三款规定，投诉事项成立，予以撤销采购合同；由采购人自主决定“在合格供应商符合法定数量时，可以从合格的中标候选人中另行确定中标供应商”或是“重新开展采购活动”。
如不服本决定，可在决定书送达之日起六十日内向信丰县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在决定书送达之日起六个月内向信丰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信丰县财政局
2025年3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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